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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D-3  重点排放单位 20   年化石燃料月消费量 

序 燃料品种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消费量 

1 无烟煤 吨              

2 一般烟煤 吨              

3 褐煤 吨              

4 洗精煤 吨              

5 其他洗煤 吨              

6 煤制品 吨              

7 焦炭 吨              

8 焦炉煤气 万Nm3              

9 其他煤气 万Nm3              

10 汽油 吨              

11 柴油 吨              

12 煤油 吨              

13 燃料油 吨              

14 液化石油气 吨              

15 炼厂干气 吨              

16 石油焦 吨              

17 其他油品 吨              

18 天然气 万Nm3              

19 其他 吨标煤              

注：1）不包括用于交通运输的燃料；2）不包括境外能耗；3）型煤，水煤浆在煤制品中报告；4）其他能源请注明是什么能源品种；5）小数点后保留 2 位；6）除了石化企业，其

他企业不使用原油，为节约篇幅，原油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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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D-4  重点排放设施 20   年化石燃料月消费量 

序 燃料品种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消费量 

1 无烟煤 吨              

2 一般烟煤 吨              

3 褐煤 吨              

4 洗精煤 吨              

5 其他洗煤 吨              

6 煤制品 吨              

7 焦炭 吨              

8 焦炉煤气 万Nm3              

9 其他煤气 万Nm3              

10 汽油 吨              

11 柴油 吨              

12 煤油 吨              

13 燃料油 吨              

14 液化石油气 吨              

15 炼厂干气 吨              

16 石油焦 吨              

17 其他油品 吨              

18 天然气 万Nm3              

19 其他 吨标煤              

注：1)不包括用于交通运输的燃料；2)不包括境外能耗；3)型煤，水煤浆在煤制品中报告；4)其他能源请注明是什么能源品种；5)小数点后保留 2 位；6)除了石化企业，其他企业不

使用原油，为节约篇幅，原油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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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N-6  水泥制造企业 20   年燃煤热值和碳氧化率测量结果 

月份 
热值 

(GJ/t，GJ/万 Nm3) 
测量日期 碳氧化率 测量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表 SN-7  20   年水泥制造企业熟料产量和排放因子 

月份 
产量 

(t) 
典型天 

产量 

(t) 

单位熟料二氧化碳

排放量(tCO2/t) 

1 月  1 月 1 日   

2 月  2 月 1 日   

3 月  3 月 1 日   

4 月  4 月 1 日   

5 月  5 月 1 日   

6 月  6 月 1 日   

7 月  7 月 1 日   

8 月  8 月 1 日   

9 月  9 月 1 日   

10 月  10 月 1 日   

11 月  11 月 1 日   

12 月  12 月 1 日   

表 SN-8  企业新增排放设施表 

序号 

新增

设施

名称 

设施

型号 

设施物

理位置 

设施用能情况 设施排放情况 

是否替代

既有设施 操作 

燃料年消费

量（吨标煤） 

电力年消费

量（MWh） 

直接排放

量（tCO2） 

间接排放

量（tCO2）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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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N-9  其他生产信息 

年产值（万元）   

供热量（TJ）   

主要产品1名称   

主要产品1产量（万t）   

主要产品2名称   

主要产品2产量（万t）   

向居民社区供热量（TJ）  

向居民社区供热面积（万m2）  

预期年产值（万元）   

预期新增或扩建产能会导致的综合能耗增量(吨标煤) 

请按照项目能评报告、可研报告等如实报告  

新增或扩建主要产品1名称   

新增或扩建主要产品1产量（万t）   

新增或扩建主要产品2名称   

新增或扩建主要产品2产量（万t）   

企业京内消费的外购热力（GJ）  

企业的京内发电量（kWh）  

 

9. 真实性声明 

企业应按照表 BG-5 的格式就报告真实性做书面声明。 

表 BG-5  报告真实性声明 

声明 

本排放报告完整和真实。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本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10. 核查机构意见 

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提交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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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化生产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 

本部分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适用于注册行业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以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石化生产企业，行业代码为 2511，2651，

2652 和 2653。其他类型的企业在本市行政辖区内有石化生产活动（包括制氢、

乙烯生产、环氧乙烷生产、醋酸乙烯生产等）的，其石化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

放核算和报告参照此部分的规定。 

石化生产企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有发电生产活动的，其火力发电生产活动

的排放参照“发电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部分的规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有水

泥生产活动的，其水泥生产活动的排放参照“水泥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部分的

规定；在本市行政辖区内有交通运输生产活动的，其交通运输活动二氧化碳排放

参照“交通运输企业排放核算和报告”部分的规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从事其

他服务业经济活动的，其服务业经济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参照“其他服务业

排放核算和报告”部分的规定。 

（一）排放核算方法 

1. 核算边界 

石化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边界包括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固定设施的

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和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固定设施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

放。 

石化生产企业直接排放包括北京行政辖区内固定设施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

排放和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指固定燃烧设

备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包括交通运输设施等移动设施的

排放，不包括企业在北京行政辖区外的社会生产活动的排放。工业生产过程的二

氧化碳排放是石化生产过程中除化石燃料燃烧之外的其他化学反应导致的二氧

化碳排放。 

石化生产企业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是指其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固定设施电力

消耗隐含的电力生产时的二氧化碳排放。此电力消耗不包括企业交通运输等移动

设施的电力消耗，不包括企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外的社会生产活动的电力消耗。


